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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依據：本校依據教育部頒行「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訂定本辦法。 

貳、目標：配合學校中長程發展計劃及整體資源之合理分配，並維持各學院之教學品質。 

參、發展規模之設定： 

本校各學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除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準」外，考量各項資源之配合條件，以維持基本教學品質，並根據師資、學生人數

計算可發展總量規模，依據校務發展計畫，逐年規劃系所及調整招生名額。 

肆、作業程序： 

一、作業時程與程序： 

（一）時程：本校應依教育部來函規定之時程辦理，各學院原則上於每年四月上旬以前，

提報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九條所列之項目，教

務處據以彙整全校資料，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下一學年度招生總量。 

（二）程序：請增員額、經費之系所班組申請案及擬自行調整、增設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

案，程序上應先經其所屬之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再提送校務發展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未能於當年度報教育部審核之上開申請案，翌年起如擬

再陳報教育部，程序上仍須再經其所屬之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始得

再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審核原則： 

（一）尚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之學院： 

教務處將依各學院之生師比計算各學院可發展總量，尚在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

之學院，得依規定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調整招生名額。 

（二）現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總量規模或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立研究所標

準之學院： 

現有系所及招生名額已超過可發展總量規模或專任師資結構未符合設立研究所標

準之學院，得維持既有之總量規模繼續辦理，並得在現有學生總量內調整系所班

組及招生名額。 

（三）在現有總量規模內之調整： 

在現有總量規模內對原有系所班組重新調整(含系所分組、分組獨立成立新系所、

系所減併或減班後成立新系所、調整各系所招生名額等)，調整後之學生總量不得

超過現有總量規模。 

伍、本辦法未規定之事宜，悉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陸、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